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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船防务 股票代码:600685� � � �公告编号:临2015-041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

(

星期五

)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

(

星期一

)

以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本公司全体董事参加表决

,

并形成决议

,

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所作决议合法

有效。会议以全票赞成通过如下预、议案

:

1

、通过《关于转让广州广船船业有限公司股权的预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将本公司持有的广州广船船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广船

船业”

)100%

股权调整至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广船国际”

),

拟提交本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如获通过

,

将以广船国际作为转让主体转让广州广船船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

同意广船国际以不低于股权评估值

13.16

亿元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广船船业

100%

股权

,

本次交易采用承债式股权转让方式

,

转让总价不低于

35.26

亿元

,

包括

:(1)

股权交易对价不低于

13.16

亿元

;(2)

资产收益补偿

10.76

亿元

;(3)

资产搬迁补偿

11.34

亿元。同时

,

为保证中船防务及其下属子公司在

产能转移期间可继续在广船船业地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

广船国际将依据周边地块租金水平与广船船业签

署租赁合同

,

租赁期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目前

,

公司已聘请独立的评估机构对租赁广船船业的租金情况进行

评估

,

具体租金总额以独立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准

,

公司预计租金总额不会高于

3.6

亿元。

本预案需提交本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如获通过

,

将授权本公司董事长处理所有与出售

广船船业有关的后续事项

(

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协议、股权交割、回租事项等

)

。

2

、通过《关于公司副总经理主持行政工作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日常工作正常开展

,

并符合相关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

,

委任副总经理施卫东先生主持公司行

政工作。

3

、通过《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公司定于

2015

年

9

月

29

日

(

星期二

)

在中国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南

40

号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5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根据香港、上海两地上市规则等有关要求适时发出股东大

会通知等相关工作。

特此公告。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4日

证券简称:中船防务 股票代码:600685� � � �公告编号:临2015-042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

(

星期五

)

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

,

监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

(

星期一

)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公

司

5

位监事全部参加表决

,

并形成决议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所作

决议合法有效。会议以全票赞成通过如下预案

:

1

、通过《关于转让广州广船船业有限公司股权的预案》。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将本公司持有的广州广船船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广

船船业”

)100%

股权调整至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广船国际”

),

拟提交本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如获通过

,

将以广船国际作为转让主体转让广州广船船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

同意广船国际以不低于股权评估值

13.16

亿元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广船船业

100%

股权

,

本次交易采用承债式股权转让方式

,

转让总价不低于

35.26

亿元

,

包括

:(1)

股权交易对价不低于

13.16

亿元

;(2)

资产收益补偿

10.76

亿元

;(3)

资产搬迁补偿

11.34

亿元。同时

,

为保证中船防务及其下属子公司在

产能转移期间可继续在广船船业地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

广船国际将依据周边地块租金水平与广船船业签

署租赁合同

,

租赁期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目前

,

公司已聘请独立的评估机构对租赁广船船业的租金情况进行

评估

,

具体租金总额以独立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准

,

公司预计租金总额不会高于

3.6

亿元。

本预案需提交本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8月14日

证券简称:中船防务 股票代码:600685� � � �公告编号:临2015-043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广州广船船业有限

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广船国际”

)

以不低于股权评估值

13.16

亿元在上海联合

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广船船业

100%

股权

,

本次交易采用承债式股权转让方式

,

转让总价不低于

35.26

亿元

,

包括

:(1)

股权交易对价不低于

13.16

亿元

;(2)

资产收益补偿

10.76

亿元

;(3)

资产搬迁补偿

11.34

亿元。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公司拟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挂牌转让方式出售该项资产

,

目前尚不确定交易对方

,

亦不确定

本次交易是否为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

2015

年

8

月

14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尚需本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交易概述

鉴于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中船防务”

)

未来的发展定位

,

公司将对

实体业务、资产、股权投资进行调整。其中涉及将本公司持有的广州广船船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广船船

业”

)100%

股权调整

(

股权下沉

)

至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船国际

,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

,

拟提交本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挂牌方式转让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广船船业

100%

股权的预案

,

同意广船国际以不低于股权评估值

13.16

亿元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以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广船船业

100%

股权

,

本次交易采用承债式股权转让方式

,

转让总价不低于

35.26

亿元

,

包括

:(1)

股权交易对价不低于

13.16

亿元

;(2)

资产收益补偿

10.76

亿元

;(3)

资产搬迁补偿

11.34

亿元。同时

,

为保证

中船防务及其下属子公司在产能转移期间可继续在广船船业地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

广船国际将依据周边

地块租金水平与广船船业签署租赁合同

,

租赁期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目前

,

公司已聘请独立的评估机构对租

赁广船船业的租金情况进行评估

,

具体租金总额以独立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准

,

公司预计租金总额不会高

于

3.6

亿元。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广船国际拟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转让方式转让广船船业

100%

股权

,

目前尚不能确定交易

对方。

三、转让股权的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

中船防务将荔湾厂区

39.5

万平方米土地

((93)

穗国地出字第

128

号

)

及以上附属资产作价于

2014

年

11

月

18

日成立广船船业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

12.48

亿元。广船船业成立至今未从事任何生产经营活动。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

,

资产总额

12.11

亿元

,

所有者权益

12.06

亿元。

2

、评估情况

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14

年

11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拟

转让其持有的广州广船船业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

(

中企华评报字

(2015)

第

1015

号

),

广船船业评估值

为

13.16

亿元

(

已在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评估备案

)

。

3

、转让股权审批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尚需提请本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四、转让股权的必要性

1

、根据广州市“退二进三”城市规划

,

中船防务荔湾厂区地块被列为需搬迁的区域

,

并要求尽快完成搬迁

工作

,

同时

,

结合中船防务未来发展战略

,

尽早启动荔湾厂区产能转移工作

,

处置相关资产

,

有利于理顺公司战

略布局。

2

、为使本公司资产配置更趋合理

,

提高生产效率

,

突出主业

,

本公司开展转让子公司股权相关工作

,

以增

加本公司现金流。

五、交易价格

广船国际以不低于股权评估值

13.16

亿元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广船船业

100%

股权

,

本次交易采用承债式股权转让方式

,

转让总价不低于

35.26

亿元

,

包括

:(1)

股权交易对价不低于

13.16

亿

元

;(2)

资产收益补偿

10.76

亿元

;(3)

资产搬迁补偿

11.34

亿元。同时

,

为保证中船防务及其下属子公司在产能转

移期间可继续在广船船业地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

广船国际将依据周边地块租金水平与广船船业签署租赁

合同

,

租赁期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目前

,

公司已聘请独立的评估机构对租赁广船船业的租金情况进行评估

,

具

体租金总额以独立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准

,

公司预计租金总额不会高于

3.6

亿元。

六、本次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根据本公司目前资产状况

,

本次转让股权将有利于本公司优化资产配置

,

提高生产效率

,

提升综合效益

,

利于本公司长远、持续、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600685� � � �证券简称:中船防务 公告编号:2015-044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5

年

9

月

29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3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5

年

9

月

29

日

14

点

30

分

召开地点

:

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南

40

号本公司会议室

5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2015

年

9

月

29

日

至

2015

年

9

月

29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

段

,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

6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7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Ｈ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本公司与中船集团 《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持续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之

补充协议》的议案

√ √

２

关于本公司下属子公司股权调整的议案

√ √

３

关于转让广州广船船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 √

４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拟提供担保及其额度的框架议案

√ √

５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师的议案

√ √

累积投票议案

６．００

关于选举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

（

２

）人

６．０１

关于选举王翼初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

６．０２

关于选举闵卫国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获得

2015

年

7

月

29

日

(

星期三

)

及

2015

年

8

月

14

日

(

星期五

)

召开的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及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决议公告已刊登在本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网站

(http://comec.cssc.net.cn)

。

2

、 特别决议议案

:

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

议案一至议案六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

议案一及议案三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5

、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

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1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

台

(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VOTE.SSEINFO.COM)

进

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站说明。

2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

可以使用持

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

,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

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3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

,

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

,

其对该项议案

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4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5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6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

,

详见附件

2

。

四、会议出席对象

1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

(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６８５

中船防务

２０１５／９／１８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4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

、股东出席登记时间

股东的出席登记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29

日

14:30

之前。

2

、股东出席登记地点

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南

40

号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

、股东出席登记方式及提交文件要求

(1)

有权出席本次会议的法人股东可由法定代表人

(

或股东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

)

出席并参加投票

,

亦可

由一位或多位代理人出席及参加投票

;

有权出席本次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可以亲自出席及参加投票

,

亦可书面

委托一位或多位代理人出席及参加投票。

(2)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

;

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

表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

(

附件

1)

、本人身份证和委托人股东

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六、其他事项

1

、本公司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

于文波

电 话

:(020)81893807

传 真

:(020)81896411

联系地址

:

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南

40

号

(510382)

2

、其他

本次会议时间不超过半天

,

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4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附件

2: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5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本公司与中船集团《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持续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２

关于本公司下属子公司股权调整的议案

３

关于转让广州广船船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拟提供担保及其额度的框架议

案

５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师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６．００

关于选举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６．０１

关于选举王翼初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６．０２

关于选举闵卫国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提请注意

:

以上议案

1

涉及关联交易

,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中船集团”

)

及其

一致行动人将会在此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就议案

1

回避表决

;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船集团已表示其或其关联股

东有意参与对议案

3

中待售资产的公开竞投

,

在中船集团或其关联股东最终成为待售资产中标人的情况下

,

向中船集团或其关联股东出售相关待售资产将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为此

,

中船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已

表明将会就此次临时股东大会上相关待售资产及可能关联交易的议案放弃投票。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

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

2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投

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

,

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

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

100

股股票

,

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

10

名

,

董事候选人有

12

名

,

则该

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

,

拥有

1000

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

,

既可以把选举票数

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

,

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投票结束后

,

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

票数。

四、示例

: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

,

应选董事

5

名

,

董事候选人有

6

名

;

应

选独立董事

2

名

,

独立董事候选人有

3

名

;

应选监事

2

名

,

监事候选人有

3

名。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

累积投票议案

４．００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４．０１

例：陈

××

４．０２

例：赵

××

４．０３

例：蒋

××

…… ……

４．０６

例：宋

××

５．００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５．０１

例：张

××

５．０２

例：王

××

５．０３

例：杨

××

６．００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６．０１

例：李

××

６．０２

例：陈

××

６．０３

例：黄

××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

100

股股票

,

采用累积投票制

,

他

(

她

)

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

事的议案”就有

500

票的表决权

,

在议案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

200

票的表决权

,

在议案

6.00

“关于

选举董事的议案”有

200

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

500

票为限

,

对议案

4.00

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

(

她

)

既可以把

500

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

人

,

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４．００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４．０１

例：陈

×× 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２

例：赵

×× ０ １００ ５０

４．０３

例：蒋

×× ０ １００ ２００

…… …… … … …

４．０６

例：宋

×× ０ １００ ５０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北大医药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８８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任秀文

－

电话

０２３－６７５２５３６６

传真

０２３－６７５２５３００

电子信箱

ｚｑｂ＠ｐｋｕ－ｈｃ．ｃｏｍ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９３１

，

３５８

，

６８１．６２ １

，

１７８

，

７６５

，

４８８．７２ －２０．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２１

，

９７８

，

６４４．７５ ４０

，

４１６

，

１８８．３２ －４０１．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２３

，

７７４

，

８３９．３６ ３６

，

７９９

，

６８９．４５ －４３６．３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１３

，

７６３

，

６２６．００ ２８

，

８０９

，

０３０．９０ ２９４．８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０ ０．０７ －３８５．７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０ ０．０７ －３８５．７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８０％ ３．４８％ －１５．２８％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４

，

３０８

，

４５２

，

２４０．７７ ４

，

６１２

，

０８１

，

５０９．６４ －６．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９８８

，

１８６

，

１４２．３９ １

，

１１０

，

０９３

，

７９０．３３ －１０．９８％

(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３０

，

１８０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８．５８％ １７０

，

３５６

，

２６０ ０ － －

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１．６２％ ６９

，

２３６

，

５４５ ３７

，

２１１

，

０６４ － －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其他

４．８７％ ２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 －

刘巍建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６％ ８

，

０８３

，

０００ ０ － －

何春华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５％ ７

，

４６１

，

３５９ ０ － －

重庆长江制药厂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２２％ ７

，

２９８

，

８５０ ０ － －

宋枝茂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６％ ６

，

３４０

，

７８７ ０ － －

张焱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９％ ５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０ － －

建投中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８％ ５

，

２１５

，

２００ ０ － －

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５４％ ３

，

２２５

，

３４６ ０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合成集团与北大医疗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１２０

，

３５６

，

２６０

股，

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实际合计持有

１７０

，

３５６

，

２６０

股。股东刘巍建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０

股，通过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８

，

０８３

，

０００

股，实际合计持有

８

，

０８３

，

０００

股。股东何春华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０

股，通过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７

，

４６１

，

３５９

股，实际合计持有

７

，

４６１

，

３５９

股。股东宋枝茂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７１０

，

９９７

股，通过中信

证券 （浙江） 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５

，

６２９

，

７９０

股，实际合计持有

６

，

３４０

，

７８７

股。股东张焱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０

股，通过东方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５

，

３２０

，

０００

股，实际合计持有

５

，

３２０

，

０００

股。

(3)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上半年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31,358,681.62

元

,

较去年同期下降

20.9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

-121,978,644.75

元

,

较去年下降

401.81%

。

报告期内

,

在国内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的大环境下

,

医药行业增速仍明显减慢。受国内原料药周期性产能

过剩、国家环保标准提升、人民币升值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

公司主要产品价格、销量大幅下滑

,

原料药业务板

块遭受较大冲击。报告期内

,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和严峻的市场竞争环境

,

公司董事会积极制定应对策略

,

督

促经营层调整经营计划

,

开展各项经营管理工作

,

消化不利因素给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

,

为集中公司资

源

,

实现公司长远目标

,

公司拟转出原料药业务相关资产。未来公司将专注制剂药品的研发及生产销售

,

并依

托北京大学、北大医学部和北大医疗的资源优势

,

加强内部管理和整合

,

推进医疗健康产业战略布局。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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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13

日上午

10:00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或送达方式发给各位董事。本次应出席

会议董事

9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9

名。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

永凯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回避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及公司公告

:2015-61

号。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议案》。

公司于近日收到

CEO

黄璘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

黄璘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

CEO

的职位

,

且不再担任

公司任何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并结合公司发展需要

,

经董事长提名

,

聘任于二龙先生担任公司

CEO,

同时

,

于二龙先生

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位。经公司

CEO

提名

,

聘任汪磊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回避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公告

:2015-60

号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存贷款等业务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本公司认为

,

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

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

建立了较为完整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

,

能较好地控制风险。财务公司严格按照银监会《企业

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

(

中国银监会令〔

2006

〕第

8

号修订

)

的规定开展经营活动

,

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该办

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要求。根据本公司对财务公司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

,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未发现其与

财务报表相关资金、信贷、投资、稽核、信息管理等风险控制体系存在重大缺陷

,

本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发生

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目前不存在风险。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赵永凯、易崇勤、黄平、杨骁、于二龙回避表决

,4

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回避票

5

票

,

弃权票

0

票。

(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

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评估报告》

)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四日

附

:

简历

(1)

于二龙

男

,1978

年

7

月出生

,

硕士。历任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审计经理、总监

,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部经理。现任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

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

重庆方沃实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

,

重庆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重庆和生药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经核查

,

于二龙先生未持有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5%

以

上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

最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

以及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2)

汪磊

男

,1985

年

10

月出生

,

硕士。历任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专员、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财务管理部

总监。现任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

重庆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司、重庆和生药业有限公司、重庆

方港医药有限公司、重庆方鑫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监事。

经核查

,

汪磊先生未持有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5%

以上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最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

以及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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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近日收到公司

CEO

黄璘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

黄璘先生因个

人原因辞去公司

CEO

的职位

,

且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

公司董事

会对黄璘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经营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

并结合公司发展需要

,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聘任以下高级管理人员

:

1

、聘任于二龙先生为公司

CEO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

,

聘任于二龙先生担任公司

CEO,

任职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同时

,

于二龙先生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位。

2

、聘任汪磊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经公司

CEO

提名

,

聘任汪磊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

任职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四日

附

:

简历

(1)

于二龙

男

,1978

年

7

月出生

,

硕士。历任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审计经理、总监

,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部经理。现任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

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

重庆方沃实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

,

重庆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重庆和生药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经核查

,

于二龙先生未持有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5%

以

上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

最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

以及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2)

汪磊

男

,1985

年

10

月出生

,

硕士。历任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专员、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财务管理部

总监。现任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

重庆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司、重庆和生药业有限公司、重庆

方港医药有限公司、重庆方鑫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监事。

经核查

,

汪磊先生未持有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5%

以上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最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

以及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现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变更的议案》

,

基于独立判断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1

、公司提名及聘任

CEO

、财务总监的程序规范

,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2

、经查阅于二龙先生、汪磊先生的个人简历等资料

,

未发现其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亦未有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现象

,

其任职资格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综上

,

我们同意聘任于二龙先生为公司

CEO

、聘任汪磊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独立董事:�郝颖 唐学锋 王洪

二○一五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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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广播电视台与

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合资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资框架协议签署概况

基于双方对传统频道与新媒体资源结合的新模式共同理解

,

建立面向全国的全媒体联播网、制作适合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同互动的节目内容、基于频道和节目资源建立电子商务

(T20)

服务

,2015

年

8

月

13

日

,

公

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盛世骄阳”或“乙方”

)

与辽宁广播电视台

(

以下简

称“辽宁电视台”或“甲方”

)

签署了《合资框架协议》

(

以下简称“协议”

)

。根据本次签署的协议

,

本着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

,

双方愿意发挥各自资源优势

,

联合建立传统频道与新媒体资源结合的新模式。

二、交易方介绍

(

一

)

辽宁电视台是以原辽宁人民广播电台、辽宁电视台和辽宁教育电视台为基础

,

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

成立的集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体于一体的传媒机构

,

同时具有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业务相关的运营资

质

,

在影视传媒行业具有丰富的经验和资源优势。

(

二

)

盛世骄阳是皇氏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专业从事新媒体影视节目的整合及运营。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协议签署日期

:2015

年

8

月

13

日

(

二

)

协议生效条件

:

协议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

三

)

主要业务合作领域

1.

面向全国联合打造卫视媒体融合平台

,

联合运营全媒体联播网

,

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资源结合的

新模式

,

创造价值。

2.

打造以辽宁电视台为品牌的传统媒体结合的互动类节目内容。

3.

双方联合制作少儿、亲子类电视栏目及电视剧等适合电视观众观看的内容。

4.

打造动漫全媒体运营平台

,

实现全产业链深度整合营销。

5.

联合创办并负责运营甲方基于频道和节目资源建立电视互联网商务平台

(T20)

服务。

6.

双方议定

:

乙方投入

5,000

万资金

,

甲方以资产评估方式入股

,

双方共同成立运营公司

,

各占

50%

股权。运

营公司成立及具体操作按相关规定报批审议执行。

(

四

)

双方权利和义务

1.

甲方负责平台资源、运营许可等资源提供。

2.

乙方负责整合新媒体版权资源及发行资源。

3.

双方联合利用乙方多年在互联网影视发行方面积累的数据

,

共同打造以辽宁电视台为品牌的面对互

联网及传统媒体的互动内容。

4.

双方联合制作少儿、亲子类电视栏目及电视剧等适合电视播出的影视作品。

5.

基于甲方的频道资源和节目资源

,

双方联合创办并建立

T20

服务

,

打造全国第一个传统媒体、电商平

台、产业实体相互结合的新型电视互联网商务平台。

6.

甲方的相关资源和项目对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合作

,

双方将在影视传媒领域

,

特别是在新媒体业务方面重点加强合作。公司全资子公司盛世

骄阳可以不断加大在少儿、亲子类电视栏目及电视剧、动漫全媒体运营平台进行相关内容的版权合作和联

合运营

,

辽宁电视台可以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其在影视传媒领域的优势。同时

,

双方利用现有的媒介资源进行

电视互联网商务平台

(T20)

服务

,

共同打造“互联网

+

电视”生态系统

,

借助电视节目的影响力实现自身产品关

注度的提升

,

从而使双方均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投资回报。本次合作对公司影视传媒板块业务未来的长

远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双方签署的合资框架协议

,

初步确定了总体的合作方向

,

具体的合作事宜仍需各方根据实际

情况共同协商后确定

,

实施进度和对公司的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六、其他事项的相关说明

(

一

)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

意投资风险。

(

二

)

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七、备查文件

辽宁广播电视台与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署的《合资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29� � � �证券简称:皇氏集团 公告编号:2015–103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完成增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收到公司股东任东梅女士告知

,

其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通过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方式增持了公司股票

,

增持金额合计为

49,696,863.34

元

,

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本次增持计划

针对前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

,

快速响应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号召

,

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

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

股东任东梅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张慕中先生计划在公司股票复牌后

60

个

可交易皇氏集团股票交易日内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

)

合计增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970

万元

,

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7

月

10

日公司对外披露的《皇氏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二、任东梅女士本次增持股票情况

2015

年

8

月

14

日

,

公司股东任东梅女士通过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增持皇氏集团股份

870,800

股

,

成交均价

57.0704

元

/

股

,

增持金额为

49,696,863.34

元

,

增持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

0.30%

。

公司任东梅女士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增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增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任东梅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２

，

０５３

，

５５５ ４．１４％ １２

，

９２４

，

３５５ ４．４４％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

，

０５３

，

５５５ ４．１４％ １２

，

９２４

，

３５５ ４．４４％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注

:

总股本数为公司截至

2015

年

8

月

14

日的总股本数

291,374,995

股。

三、其他说明

1.

公司股东任东梅女士本次增持公司股份完成后

,

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2.

公司股东任东梅女士承诺

:

在增持完成后

6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五日

2015年 8 月 15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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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12� � � �证券简称:三泰控股 公告编号:2015-115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

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8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

根据相关规定

,

现补充披露监事会关于

2015

年半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

补充之后的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内容如下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

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7

月

31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下午

18:00

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5

名

,

实际出席监事

5

名

,

其中监事郝敬霞、左晓蕾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表决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记名投票表决

,

会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

的议案》

经核查

,

监事会认为

,

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同意《关于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

的议案》。

《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登载于

2015

年

8

月

12

日巨潮资讯网上

,

《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登载于

2015

年

8

月

12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二

)

审议通过《关于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的议案》

经核查

,

监事会同意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

,

同时公司将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结余募集资金

51,

354.12

元

(

含利息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能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为公司和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

,

监

事会认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相关公告详见登载于

2015

年

8

月

12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

fo.com.cn)

上。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三

)

审议通过《关于

<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的议案》

同意《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上述报告出具了《关于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

报告全文登载于

2015

年

8

月

12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12� � � �证券简称:三泰控股 公告编号:2015-116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山东省海阳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概况

2015

年

8

月

13

日

,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甲方

")

与山东省海阳市人民政府

(

以下简称

"

海阳政府

"

或

"

乙方

")

签署了《中国社区服务平台

(

海阳总部基地

)

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

双方在认

同对方的价值和优势的基础上

,

未来将进行全面战略合作。

二、战略合作协议各方情况介绍

1

、 甲方

: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详见公司

2015

年

8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

露的《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2

、 乙方

:

山东省海阳市人民政府

海阳市是山东省辖县级市

,

位于山东半岛东南部

,

烟台市境南部

,

是胶东半岛重要的交通枢纽

,

属暖温带海

洋性季风型气候

,

四季分明

,

海产资源丰富

,

投资发展潜力巨大。

海阳市总面积

1,886

平方公里

,

海岸线长

230

公里

,67

万人口

,

辖

10

镇

4

街道、

1

个省级经济开发区、

1

个省级旅

游度假区和

1

个省级核电装备制造工业园区

,732

个行政村。

公司与海阳政府以前年度无交易

,

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本次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主要条款

甲乙双方认同对方的价值和优势

,

有意进行全面战略合作

,

经友好协商

,

形成本合作框架协议

,

具体内容如

下

:

1

、 甲乙双方经共同探讨

,

决定甲方以其集团资源在海阳投资

,

与乙方全面合作

,

包括海阳国际海鲜城及

O2O

电商平台建设、海阳市政府

IT

建设及大数据挖掘服务、海阳市金融单位合作及金融外包合作、城市形象

营销推广等。

2

、 甲乙双方以

"

互联网

+"

解决方案为具体结合点

,

将甲方的互联网技术及资源与乙方的产业、民生、政务

等领域深度融合

,

共同抢占

"

互联网

+"

时代的发展先机。

3

、 乙方全力支持甲方当地项目建设

,

为项目提供土地、税收等政策支持和优质的政务服务

,

依法保障项

目顺利实施。

4

、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署并经双方有权机构审批通过后生效。

四、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与海阳政府合作是公司与地方政府的首次政企全面战略合作

,

公司将发展战略布局与海阳政府相

关产业优势、产业发展需求相结合

,

在海阳国际海鲜城及

O2O

电商平台建设、政府

IT

建设及大数据挖掘、金融

外包服务、城市形象营销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

有利于拓宽公司业务范围

,

提升公司收入水平

;

同时

,

公司可借

助海阳政府优势资源

,

运用

"

互联网

+"

思维不断丰富完善速递易打造的社区

O2O

生态服务平台

,

丰富平台服务

和内容

,

增加数据流量变现渠道

,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

具体合作事宜待后续签署正式的合作协议确定。本协议对公司未来业绩或

基本面产生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

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四日


